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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生申诉处理办法

校政字〔2017〕35 号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校内学生申诉制度，保证学校对违纪学生纪律

处分的客观、公正，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，

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有关法

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申诉，是指学生对学校作出的涉及学生

本人权益如取消入学资格、退学处理或者违纪处分等决定有异议，

向学校提出的申诉。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校在籍的学生（我校其他类别的学生

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）

第四条 学生应当坚持严肃、认真、诚实的原则提出申诉；学

校应当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处理学生的

申诉。

第二章 受理申诉的机关及职责

第五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是保证学生申诉权利，受理学生

申诉的机关。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任命，

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校级负责人、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、学院

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组成，可以聘请校外法律、教育等方面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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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，成员人数必须为单数。委员会设主任一名，副主任一名。

主任由学校负责人担任，负责协调委员会的全面工作，主持召开

委员会议。委员会推举一名副主任，协助主任工作。当主任因故

不能出席时，由副主任代行主任职责。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办公

地点设在学校监察室。

第六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负责处理学生提出的申诉，并提

出具体的处理意见。对涉及学生申诉的事项，有权进行查询和调

查。

第七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职责：

（一）受理申诉人的申诉；

（二）对学生申诉的问题进行复查；

（三）作出处理结论；

（四）代表学校接受河南省教育厅质询。

第三章 申诉的受理和程序

第八条 学生对学校作出的取消入学资格、退学处理或者违纪

处分等决定有异议的，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，

学生提出申诉必须在收到处理决定或者在处理决定公告之日起 10

日内，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

第九条 申诉人提出申诉时，应当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

递交申诉申请书，并附上学校作出的处理决定书（复印件）。申

诉申请书应当写明如下内容：

（一）申诉人姓名、专业、班级、学号及其他基本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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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诉的事项、理由和要求；

（三）提出申诉的日期。

第十条 申诉人必须诚实守信，实事求是。提出的申诉证据要

客观真实。如果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者，可以依据《郑州工程技

术学院学生处分管理办法》处理。申诉人应当配合学生申诉处理

委员会开展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在接到学生申诉申请书

之日起 5 日内，区别不同情况作出如下处理：

（一）告知申诉人是否可以受理。

1.对于符合申诉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并进行登记；

2.对于不符合申诉受理条件的，向申诉人作出不予受理的答

复。

（二）申诉材料不齐全，限期补正。过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

申诉。

第十二条 对予已受理的学生申诉，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

在接到学生申诉申请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

查，并作出复查结论。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限期内作出结论的，

经学校负责人批准，可延长 15 日。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认为必要

的，可以建议学校暂缓执行有关决定。

第十三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书面

审查或者采取听证等方式进行调查（听证的具体程序和要求见第

四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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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根据复查、调查的实际情

况，提出处理意见，区别不同情况，可以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

（一）原处理决定正确的，应当维持原处理决定；

（二）原处理决定依据的事实证据失实或者处分不适当的，

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对原处理决定作出更正并对新的处理决

定提出处理意见，形成书面的学生申诉处理意见，提交给作出原

处理决定的机关处理并督促实施。

第十五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将学生申诉处理意见及

时送交申诉人。送交方式可以采取以下任何一种方式：申诉人本

人签收；按照申诉申请书通讯地址邮寄；在校内发布公告；在学

校校园网上公告；申诉人和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约定的其他形式

等。

第十六条 在申诉复查未作出处理意见前，学生可以撤回申

诉。撤回申诉时必须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。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

认为申诉人申请撤回申诉的理由正当的，应当同意撤回申诉，同

时停止申诉复查工作。

第十七条 申诉复查结论要对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

看处分决定进行变更、撤销的，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意见，

报学校分管领导审核决定后发布，学生处备案；要对开除学籍处

分和取消入学资格、取消学籍、退学处理决定做出变更、撤销原

处理处分决定的，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学校校长会议研究

决定后发布，学生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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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，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

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可以向河南省教育厅提出书面申诉。

第十九条 学校申诉处理委员会在对学生申诉作出复查决定

时，应有委员会成员三分之二（含三分之二）以上人员到会，且

应获得实际到会成员三分之二（含三分之二）以上人员同意，方

为有效。

第二十条 申诉人申诉期间，对申诉人的原处理决定有效并不

停止执行。

第二十一条 自处理、处分或者复查决定书送达之日起，学生

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视为放弃申诉，学校不再受理其提出的

申诉。

处理、处分或者复查决定书未告知学生申诉期限的，申诉期

限自学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处理或者处分决定之日起计算，但最

长不得超过 6 个月。

第四章 听证的规定和程序

第二十二条 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可以根据申诉人或者申诉

代理人的请求，也可以根据复查工作的需要认为应该实施听证程

序的，在处理申诉复查工作中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处理申诉。对

没有请求听证的申诉人，在实施听证应当征得申诉人或者其代理

人的同意。特殊情况下，因复查工作需要，可以由学生申诉处理

委员会研究决定是否实施听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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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参加听证的人员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确定。

第二十四条 听证工作必须设置听证主持人一人，听证记录员

两人。听证主持人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成员担任，听证记录员

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委任。

第二十五条 听证主持人在听证活动中代表学生申诉处理委

员会可以行使以下职权：

（一）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；

（二）决定听证的延期、中止或者终结；

（三）询问听证参加人；

（四）接收并审核有关证据；

（五）维持听证秩序，对违反听证秩序的人员应当进行警告，

对情节严重，扰乱听证秩序的人员可以责令其退场；

（六）须向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听证意见。

第二十六条 听证主持人在听证活动中应当公正地履行听证

主持人的职责，保证当事人行使陈述权、申辩权。

第二十七条 参加听证的当事人和其他人员应当按时参加听

证，遵守听证秩序，如实回答听证主持人的询问，依法举证，不

得隐瞒事实。

第二十八条 听证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，宣布学校对申诉人作出的

处理决定，宣布申诉人申诉的事项；

（二）作出处理决定的责任单位经办人对申诉人作出处理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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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事实依据进行陈述；

（三）申诉人对自己提出的申诉事项、申诉依据和原因进行

陈述、申辩，并应当出示相关的证明材料（或者提供证人等证据）；

（四）在听证主持人允许下，听证参加人可以对相关的证据

材料对申诉人和作出处分决定的责任单位经办人进行询问；

（五）有关当事人做最后陈述；

（六）听证记录员一人负责文字记录，一人负责录音。听证

工作结束前，听证主持人、听证记录员、参加听证的双方当事人

应当在听证的文字记录上签名盖章；

（七）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。

第二十九条 听证结束后，由听证主持人负责形成书面听证报

告，并提交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校长委托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。我校制定的其他有关

文件规定与本规定有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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